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剑川县人民政府文件  
 

剑政规〔2023〕1号    
剑川县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剑川县旅游景区观光车安全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国家行政机关各委办局，各企事业单位（司

行社）： 

《剑川县旅游景区观光车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十八

届人民政府第 19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2023年 4月 12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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剑川县旅游景区观光车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景区观光车管理，提升剑川旅游品质，切

实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

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剑川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剑川县旅游景区观光车的登记、检测、运营及其他相

关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剑川县旅游景区观光车运营区域，由旅游景区属地乡

（镇）政府及县文化和旅游局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，根据旅游景

区规划实际划定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景区观光车，是指用于为旅游景区内游客

提供服务的四轮及以上机动车（鼓励优先使用新能源车），应当采

取统一外观标识。 

第五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的管理，坚持严格标准、控制规模、

合法经营、统一管理、保障安全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旅游景区属地乡（镇）政府及县文化和旅游局等旅游

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旅游景区观光车的统筹管理和协调。县公安局、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文化和旅游局、县发展改革局、

县税务局、县城管局等部门应各司其职，做好旅游景区内观光车

管理工作。县公安局负责依法查处打击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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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的行为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观光车经营监管。县交通运输局负

责企业运营资格认定、备案，打击非法营运行为。县文化和旅游

局负责观光车驾驶人上岗培训，监督观光车运营企业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。县税务局负责旅游景区观光车营运票据印制。 

第七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由依法取得景区经营资格的企业或

单位负责经营和管理。 

第八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辆由旅游景区属地乡（镇）政府及县

文化和旅游局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经营企业或单位依照相关

规定监督管理。 

第九条 经营企业或单位向相关职能部门申请旅游观光车登

记上牌时，应依法提供县市场监管局核准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，

并依法取得特种设备操作员证。 

第十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应通过国家保险机构的认证，并应当

依法按规定购买商业保险投保，报废年限及报废程序按照国家特

种设备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辆从业驾驶人员，应当依法取得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准驾车型对应的机动车驾驶证，并完

成县文化和旅游局岗前培训。 

第十二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必须在旅游景区运营区域内按规

定的线路行驶，在规定的站点停靠。旅游景区观光车运营方案、

路线、停靠站点，由获得运营资格的企业提出规划，报所属地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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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镇）政府及县文化和旅游局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，会同县交通

运输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城管局、县应急局、县住

房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审核备案确定。 

第十三条 经营企业或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观光车安全管理规

章制度，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、检测，保障车辆设施完好，

确保运营安全。 

第十四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驾驶人员应当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

不得强行拉客、随意甩客或违规行驶。 

第十五条 旅游景区观光车服务收费标准由发展改革部门核

定。观光车营运票据由经营企业或单位报税务部门统一印制。 

第十六条 旅游景区具体运行管理方案由属地乡（镇）政府及

县文化和旅游局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制定。 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由县文化和旅游局、县公安局、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依

法予以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5月 12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5月 11日。 

 
        
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，县监委，县法院、检察院，人武

部，县委各部委、各人民团体。 

剑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4月 12日印发 


